場地使用權讓與切結書
	原租借單位
	

	原租借單位活動名稱
	

	讓與場地名稱
	

	讓與日期及時間
	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
	受讓單位
	

	讓與原因
	[bookmark: _GoBack]□賽程提前結束   □已完成撤場   □受讓單位請託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此致
         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
    原租借單位：
    原租借單位負責人：
原租借單位聯絡電話：

    受讓單位：
    受讓單位負責人：
受讓單位聯絡電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場地簽認單簽退前，場地租借相關權利義務及費用仍由原租借單位負擔



